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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记者 钟雷

本报讯“3·15”消费者权益日
活前后，本市消防部门开展消防产品
专项整治行动，对防火门、消防栓等
设施进行抽检，进一步加强消防产品
监督管理工作，净化全区消防产品市
场环境。

近日，黄浦消防支队将检查重点
落在辖区在建工地、竣工验收项目和
单位微型消防站，共在现场抽取手提
式干粉灭火器、消防应急灯具、防火

门、消火栓、消防水带、消防水枪、消
防软管卷盘、内扣式接口等八类产品
共十批次送检验机构进行检验。对
发现不符合要求的，将严格按照《消
防法》和《消防产品监督管理规定》等
法律法规执行相关处罚程序。

3月13日上午，金山消防支队对
辖区内一家消防门生产企业进行检
查，在核对完该企业的消防产品市场
准入、经销消防产品的相关手续后，
消防人员还对企业生产环节，进行了
现场查看。检查发现，该企业内防火

门相关的质量商标等都比较齐全，但
是没有按照规定安装。

下一步，消防部门也将对全区的
范围的公共场所的消防设施进行排
查，一旦发现存在质量问题的，将责
令相关单位进行即时整改。

另外，消防部门介绍了真假灭火
器的区别，除外观不一致外，充装的
灭火剂也大有不同。消防人员现场准
备了一真一假两只灭火器，打开后，将
瓶内填充物倒出，可以明显看到，两只
灭火器内倒出的粉剂颜色不同，真的

灭火器粉剂发黄，而假的则发白。
消防人员现场进行灭火实验后对

比发现，相同的火势，合格的灭火器迅
速就将火扑灭了，而不合格的灭火
器，不仅达不到灭火的目的，甚至会
起到助燃作用，极易造成危害。

消防部门提醒，合格的灭火器罐
体上贴了一个身份信息，可以从中国
消防产品信息网查询。市民在购买
灭火器时，还应向销售商家索要发票
或 者 收 据 ，发 现 问 题 及 时 拨 打

“96119”举报。

消防部门开展消防产品专项整治

《规定》第二十九条明确，本市
常住户口居民依法取得房屋所有
权、宅基地使用权或者公有居住房
屋承租权的，可以将户口迁入该房
屋所在地址。

与房（地）产权利人或者公有
居住房屋承租人具有直系亲属、配
偶、配偶的父母关系的本市常住
户口居民，经权利人或者承租人
同意，可以将户口迁入该房屋所
在地址。

与房（地）产权利人或者公有
居住房屋承租人不具有直系亲属、
配偶、配偶的父母关系的本市常住
户口居民，以该房屋为实际居住地
的，经权利人或者承租人同意，可
以将户口迁入该房屋所在地址。

房（地）产有多个权利人的，权
利人之外的人员户口迁入该房屋

所在地址应当经全部权利人同意。
《规定》还对涉外婚姻、海外生

子等情况下的户籍问题进行了阐
明。《规定》第二十二条指出，父亲
或者母亲为本市常住户口居民，
其在澳门、台湾地区或者国外生
育的，未取得澳门、台湾居民身
份或者外国国籍，持中国护照、
旅行证或者出入境通行证入境后
在本市实际居住的未满十六周岁
的子女，可以向父亲或者母亲常
住户口所在地公安派出所申报出
生登记。

父亲或者母亲为本市常住户
口居民，其在国外生育、未取得
外国国籍，持中国护照入境的年
满十六周岁的子女，依照本市华
侨回国定居的有关规定办理常住
户口。

明确可迁入房屋户口的亲属范围

上海常住户口管理新规5月1日起施行 卖房后拒不迁出户口者

警方可直接将其迁入社区公共户
3月13日，市公安局发布新修订的《上海市常住

户口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并对内容进行解
读。其中关于房产交易后，上家户口迁出的相关规
定引发市民关注。法律界人士指出，该规定将有助
于解决过去存在于房产交易中的“户口老赖”问题。
据悉，《规定》将于今年5月1日正式实施。

青年报记者 钟雷

问：为什么要修订《上海市常住户口管理规定》？
答：《上海市常住户口管理规定》自2000年制定以来，分别于2005

年、2008年、2010年、2015年做了四次修改。《上海市常住户口管理规定》

的实施对促进人口的合理流动，提升政府部门的社会管理效能，发挥了

重要作用。但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常住户口管理工作中出现了一些新

问题、新情况，《上海市常住户口管理规定》的内容相对滞后，无法提供系

统的、可操作的制度支撑。

问：常住户口的登记原则是什么？
答：本市常住户口居民应当按照“先家庭户口，后单位集体户口或者

部队集体户口，再社区公共户口”的顺序登记常住户口，且只能登记一个

常住户口。

问：婴儿如何办理出生登记？
答：婴儿出生登记按照随生父或者生母自愿落户的原则，向生父或

者生母常住户口所在地公安派出所申报。同时，对于申请人无法提供相

关证明材料的，可以提供纳入本市司法行政部门目录内司法鉴定机构出

具的亲子关系司法鉴定意见书。

问：哪些情况需要注销户口？
答：四种情况需要注销户口：一是死亡或者被人民法院宣告死亡的；

二是应征入伍或者被军事院校录取具有军籍的；三是经批准前往香

港、澳门地区定居，或者自行取得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居民身份的；

四是出国定居或者加入外国籍的。同时，对于拒绝注销户口或者公安

派出所告知后仍未办理注销户口登记的，公安派出所可以依职权注销其

户口。

问：注销户口的原本市学生集体户人员恢复户口后不符合本市落户
条件的怎么办？

答：注销户口的原本市学生集体户人员恢复户口后，对于不符合落

户本市条件的，公安派出所应当直接将其户口迁出，并开具《户口迁移

证》。

问：非亲属间户口可以迁移吗？
答：本市常住户口居民与房（地）产权利人或者公有居住房屋承租人

不具有直系亲属、配偶、配偶父母关系，以该房屋为实际居住地的，经权

利人或者承租人同意，可以将户口迁入该房屋所在地址。

问：房屋买卖后，上家户口不肯迁出怎么办？
答：房屋所有权或者公有居住房屋承租权因买卖已发生转移，现权

利人或者承租人申请将房屋内原有户口迁出的，房屋所在地公安派出所

应当通知原有户口人员迁出，对拒不迁出或者无法通知的，可以直接将

其户口迁入社区公共户。

问：单位集体户口、部队集体户口、社区公共户口人员如何证明本人
的户籍信息？

答：公安派出所对单位集体户口、部队集体户口、社区公共户口人员

签发个人户口卡，凭个人户口卡可以办理相关社会事务。

问：哪些情况可以申请开具户籍证明？
答：难以用居民户口簿、个人户口卡证明的下列事项，公安派出所

应当开具户籍证明：一是户口登记项目内容变更更正证明。主要包括

公民更正或者变更姓名、性别、民族、出生日期、公民身份证号码等五

项户口登记项目内容，或者因户口迁移，凭居民户口簿无法证明的事

项；二是注销户口证明。主要包括公民因死亡、服现役、加入外国国

籍、出国（境）定居、被判处徒刑注销户口，或者因重复（虚假）户口被注

销户口事项；三是历史户籍档案等能够反映的曾经同户人员间的亲属

关系证明。

问：在拥军优属方面有什么新举措？
答：驻沪部队现役军人配偶、未成年子女系本市常住户口居民或者

经市公安局审批落户本市的，经部队同意，可以在符合国家规划的驻沪

部队公寓房、经济适用房，申请设立家庭户，并经公安机关审批后可以迁

入该户。

《规定》中关于房屋交易中的
户口迁移问题的相关规定引发市
民关注。《规定》第三十二条明确，
房屋所有权或者公有居住房屋承
租权因交易已发生转移，现权利人
或者承租人申请将房屋内原有户
口迁出的，房屋所在地公安派出所
应当通知原有户口人员迁出，对拒
不迁出或者无法通知的，可以直接
将其户口迁至社区公共户。

在法律界人士看来，该规定的
出台将有望解决过去在二手房交
易中出现的“户口老赖”问题。上
海华勤基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异
表示，过去一些购房者买房后，发
现有卖方或者卖方亲戚朋友的户
口挂在里面。由于户口问题属于
行政管理范畴，因而购房者无法前
往法院起诉强制迁出户口，派出所
也无能为力。

此外，在司法拍卖时一些债务

人不会轻易配合法院迁出自己的
户口。对于购买法拍房的人来说，
大量法拍房都可能挂着上家的户
口。在二手房交易中，部分卖方的
房子里也挂着之前卖方遗留下来
的户口，导致后面的买家无法迁走
这个户口。

过去在房产交易过程中，为
保证卖方迁出户口，许多购房者
只能与其约定一个违约金条款，
如果卖方交易后不迁走户口，可
以按照违约条款要求赔偿。但这
一条其实就司法程序来看，也并
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只能要求一
定赔偿。

新规定出台之后，遇到上家户
口“赖着不迁”的情况，购房人可以
要求派出所将对方户口迁到公共
户中。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重大的
一个变革，解决了历年来一直常见
的户口无法迁走的问题。

派出所可将“户口老赖”迁至社区公共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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